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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夏天

家住杨浦区定海路街

道的罗女士身患精神疾

病,无行为能力， 直系亲

属都已去世。 可最近， 她

的一些亲戚却争相要做她

的监护人， 这其中究竟有

何隐情？

原来， 这与罗女士继

承的私房面临动迁有关。

最终， 在居委、 民政部门

及法治专员的共同努力

下， 罗女士的亲属们达成

了一致， 决定依法共同担

任罗女士的监护人， 一方

管理患者银行存折， 一方

管理银行密码， 以此保障

了患者的人身、 财产安

全。

【事件起因】

罗女士为精神疾病患者， 其直系亲属都已

去世。 罗女士的母亲有一套私房动迁， 作为遗

产继承人的罗女士需要提供身份证和本人签字。

但罗女士因病迟迟不肯配合， 动迁办也一

直无法了结。 其他享有动迁政策的亲属也拿不

到动迁款。

为此， 其表妹王女士、 表兄王先生都向居

委会提出， 要做罗女士的监护人。 居委向书记

及民政干部非常重视这一事情， 即与法治专员

取得联系， 约定由各方就罗女士监护人事宜进

行调解协商。

【调解经过】

法治专员在听取了王女士的情况介绍和诉

求后， 提出以下建议： 听你们的言论所述， 罗

女士属于限制行为或无行为能力的人， 没有近

亲属，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 其他愿意担任监护

人的个人或组织， 需经被监护人所在地居委会

或民政部门同意。 他还向王女士告知了办理监

护人需要的证件以及需提供残疾部门经认定的

智障残疾 （精神病患者） 的证明， 去派出所开

具罗女士的无子女、 无直系亲属的户籍证明，

还需调取被监护人的人事档案复印件等， 并指

导王女士书写做监护人的申请书。

居委会也综合考虑了平时王女士对表姐照

顾较多的事实， 为了照顾患者的便利， 原则上

同意王女士做监护人。

就在一切按程序进行的时候， 王女士的哥

哥， 患者的表哥王先生也来到了居委会， 提出

也要做监护人。

王女士说： “平时都是我为患者看病配药，

理应做监护人， 哥哥如果做监护人的话， 万一

什么都不管到时还要找我， 我不放心。 患者的

财产还是两人保管为好， 同时我也会一同照顾

患者。”

王先生则表示： “两位都要做患者的监护

人是否可行？ 我们又是旁系亲属， 如何更有利

于患者的医治、 照顾等今后的一切日常事务？”

对此， 居委会感到非常棘手。 为此法治专

员再一次会同居委干部与当事人进行协调。

在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的诉求后， 法治专

员就监护人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进一步的释法

解答。 为了确保对患者的负责， 他建议双方共

同做患者的监护人， 同时也为了确实保障患者

的合法权益， 提出订立一份作为监护人应共同

遵守的协议， 有双方签字认可， 居委会备案。

在做了双方的工作后， 当事人同意此建议，

还就以后患者的财产保管使用进行了协商， 为

患者开银行卡一方管存折， 一方管密码， 保障

了患者财产的安全。 一起因争做监护人的纠纷

在居委会、 法治专员的共同努力下得到圆满的

解决。

【调解心得】

近日， 王女士带着感激之情来到调解中心，

并送上了一面锦旗： “为民解忧暖人心 至真

至诚显真情”， 表示已将所有材料送去动迁办，

拖了许久的动迁款不久将落实， 解决了大家的

后顾之忧。 法治专员和居委干部也希望他们兄

妹今后要好好照顾患者， 充分担起监护人应尽

的责任。

法治专员表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通则》 第十七条规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 由下列人员担

任监护人:

?一） 配偶， ?二） 父母， ?三） 成年子

女， ?四） 其他近亲属， ?五） 关系密切的其

他亲属、 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 经精神病人

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

员会同意的。

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 由精神病人的所

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

在近亲属中指定。 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 由

人民法院裁决。

没有第一款规定监护人的， 由精神病人的

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

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

第十八条规定， 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

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 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 ，

除了被监护人的利益外， 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

财产。

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的权利， 受法律保护。

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

的合法权益的， 应当承担责任； 给被监护人造

成财产损失的， 应当赔偿损失。 人民法院可以

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 撤销监护

人的资格。

孤女面临动迁，亲属争当监护人
杨浦区定海路街道调委会与各部门携手为弱势群体“撑腰”

□法治报记者 金勇

陈阿姨因不堪小区旁
边毛衫厂的噪声， 多次向

厂方提出交涉， 却始终无

法得到解决。 无奈之下，

陈阿姨前往金山区朱泾镇

浦银居委会寻求帮助， 希
望能解决噪音扰民的问

题。

居委会调解主任随后

通过实地走访， 对双方进

行合法合理、 公正公平的
调解， 最终达成协议， 解

决了这起噪音扰民纠纷。

【调解过程】

陈阿姨家居住的小区旁边有个毛衫厂， 毛

衫厂在与陈阿姨家相邻的一面墙壁上新开了一

个窗户， 工厂生产的时候窗户一打开， 噪声就

很大， 陈阿姨多次上门要求毛衫厂把窗户封掉

恢复原样， 厂方并未答应， 由此引起纠纷。

多次沟通无果后， 陈阿姨来到金山区朱泾

镇浦银居委会， 反映说她家旁边的毛衫厂有噪

音扰民问题， 之前还算能接受； 但最近工厂与

小区相邻的墙上新开了一个窗户， 噪音声越来

越大， 实在让人难以忍受了。 她多次上门要求

厂方把窗户封掉恢复原样， 厂方都不予理睬。

陈阿姨老伴身体不好， 需要安静的休息环境，

可噪音导致老人睡不好觉， 长此下去她担心老

伴会神经衰弱， 希望调委会能帮忙解决。

浦银居委会调解主任老王当即就随陈阿姨

一起回家查看， 发现确实能清晰地听到旁边发

出的噪音。 一方面， 楼房本身有些老旧， 隔音

效果不好， 旁边的噪声比较明显； 另一方面，

她家处在一个开放式小区， 且老人的家正好与

旁边毛衫厂仅一墙之隔。 于是， 老王又马不停

蹄地走访了隔壁的毛衫厂， 看到毛衫厂东面的

墙壁上新开的大窗户， 正对着陈阿姨的家。 厂

方负责人王经理表示： 因为建造格局的原因，

车间比较昏暗和闷热， 所以想着开个窗不仅亮

堂还能通气； 而且窗户开在自家工厂墙面上，

自认为没有侵犯到别人的权益。

调解员趁热打铁， 将双方当事人请到居委

会面谈。 根据双方的陈述和现场的走访， 调解

主任提出， 希望大家都能够考虑各让一步， 不

然无法调解成功。 陈阿姨家老伴身体不好需要

静养是事实， 噪音会影响老人正常休息也是事

实。 根据 《城市区域环境噪音标准》 规定， 居

民区内、 户外允许噪音级昼间为 50 分贝， 夜间

为 40分贝， 且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条例》 也有相应处罚条款。 现在毛衫厂噪音的

实际分贝， 明显已经超过了相关规定， 大家要

换位思考， 若是自己的家住在这里， 日夜发出

如此的噪音能忍受吗？ 陈阿姨家属身体不好，

她提出封掉窗户减少噪音， 于法于情于理都讲

得通， 希望毛衫厂及时封掉窗户减少噪音。

在调解员合法合理、 公正公平的调解下，

双方终于达成封窗的调解协议， 并在协议上签

字， 一起噪音扰民纠纷得到圆满解决。

【调解心得】

这是一起噪音扰民纠纷， 也是一起邻里纠

纷。 对于此类纠纷， 人民调解不失为一个最简

单有效的解决途径。

首先是设定调解目标。 上述案例的目标就

是， 帮助陈阿姨解决毛衫厂新开窗户后的噪音

扰民问题。 而其中的关键点是， 厂方对自身所

承担责任义务的观念模糊， 缺乏换位思考的意

识。

其次是制定调解策略。 在接案后， 要根据

矛盾关键点， 按照调解目标及时制定调解方案。

在此案中， 调解员主动前往陈阿姨家及毛衫厂

实地走访， 证实确实存在厂方新开窗户放大噪

音以及噪音扰民的实际情况， 做到了耳聪目明、

心中有数。

最后是实施有效的调解措施。 调解过程中

要侧重明晰法理， 更要注重换位思考。 《治安

管理处罚法》 第五十八条： 违反关于社会生活

噪声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 制造噪声干扰他人

正常生活的， 处警告； 警告后不改正的， 处二

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常见的噪音扰民

问题一旦上了法律的 “硬杠杠”， 毛衫厂的行为

就不能再 “任性” 了。 陈阿姨和老伴都是古稀

老人， 调解员也要引导厂方将心比心、 换位思

考、 体谅对方， 本着互相理解、 邻里和谐的原

则化解干戈。

根据物权法相关规定， 相邻不动产之间禁

止排放大气污染物、 水污染物、 噪声、 光、 电

磁波辐射等有害物质。 环境噪声污染一般是指

产生的环境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干

扰他人正常生活、 工作学习的现象。 本案中 ，

毛衫厂向周围环境输出的噪声超过了国家的排

放标准， 相关部门可以依法进行处理。 另外 ，

陈阿姨与老伴年龄较大， 比常人更需要安静的

生活环境， 因此毛衫厂任性输出噪声也侵犯了

陈阿姨的相邻权， 陈阿姨有权提起诉讼， 要求

毛衫厂停止侵害行为。 尤其是在城市市区噪声

敏感区域， 无论是使用电器乐器或者进行室内

装修等活动， 都应该在规定范围内进行， 否则

不但会引起邻里纠纷， 严重的还应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噪音扰民忍无可忍 古稀老人无法入眠
金山区朱泾镇浦银居委会通过换位思考化解矛盾


